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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「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」業

經考試院會銜行政院以民國100年2月1日考臺組貳二字第1

0000009311號、院授人給字第10000238411號令發布並自1

00年2月1日施行；99年11月22日訂定發布之「退休公務人

員一次退休金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」自同日廢止，請

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人事處案陳銓敘部100年2月11日部退二字第1003

314943號函轉考試院、行政院100年2月1日考臺組貳二字

第10000009311號、院授人給字第10000238411號令辦理。

二、檢附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發

布令影本、條文、總說明及逐條說明各1份，上開檔案請

至臺南市政府公務入口網/公文附件下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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